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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 年代以来 ,国外出现了“版权产业”的提法。美国的国

际知识产权联盟 ( I IPA) 将版权产业分为四类 ,其中最主要

的是“核心版权产业”,即创造、复制和传播有版权的作品和

受版权保护的物质产品的产业 , 出版业是“核心版权产业”

的主要组成部分。据 I IPA 的统计 , 1996 年 ,美国核心版权

产业创造产值 2784 亿美元 , 约占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

3. 65 % ,出口额达 601. 8 亿美元 ,跃居各行各业之首。

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发展 ,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国

际贸易的重要竞争手段 ,知识产权贸易也成为国际贸易的

主要形式之一。关贸总协定 ( GA T T) 和世界贸易组织

(W TO) 的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》(简称 TR IPS)

的酝酿、出台、通过、实施 ,是知识产权贸易成为国际贸易

的主要形式和竞争手段的又一典型例证。

早在 1985 年 , 美国代表就在关贸总协定的一次专家会

议上再度提出假冒商品贸易活动中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。

1986 年 9 月 ,关贸总协定的第八轮谈判 (通称“乌拉圭

回合”) 开始之际 , 瑞士等 20 个国家正式提出议案 , 要求把

“知识产权”作为一个新的议题纳入谈判。美国代表提出 :

“如果不将知识产权等问题作为新议题纳入 , 美国代表将拒

绝参加第八轮谈判。”1990 年底知识产权议题正式纳入第八

轮谈判 , 1991 年底形成了 TR IPS 最后文本草案的框架 (邓

克尔文本) , 终于在 1993 年 12 月 15 日结束、1994 年 4 月

15日签署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文件中 ,

TR IPS 作为一揽子通过的协议之一成为关贸总协定和新

生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协议文件 , 并于 1995 年 1 月 1 日

正式生效。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所设置的三个理事会

中就有一个是知识产权理事会 (全称为“与贸易有关的知识

产权理事会”,简称 TR IPS 理事会。其他两个理事会分别是

“货物贸易理事会”和“服务贸易理事会”) ,同时在世界贸易

组织直接领导的职能机构中 ,也包括一个“知识产权与投资

部”。这充分表明 ,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已经结为一体 ,成为

国际贸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, 并与“货物贸易”、“服务贸

易”一起构成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大支柱。

知识经济是全球化的世界经济 ,也是国际贸易高度发

达的世界经济 ,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贸易将要在知识

经济发展中担当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不容置疑的。

知识产权将会影响到各行各业的发展 ,作为知识经济

时代重要支柱产业组成部分的出版业当然也不例外。

我国加入 W TO 以后 ,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各行各业

的冲击和影响主要来自 TR IPS。

世界贸易组织的“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

( TR IPS)”,是当前世界上涉及面最广、保护水平最高、与国际

贸易联系最密切、执行措施最为具体的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的

国际公约。该协议包括七个部分、73条。第一部分为“总条款

与基本原则”,包括 8条(1 - 8条) ;第二部分为“有关知识产权

的效力、范围及利用的标准”,包括 32条(9 - 40条) ;第三部分

为“知识产权执法”,包括 21条(41 - 61条) ;第四部分为“知识

产权获得与维护及有关当事人之间的程序”, 包括 1 条

(62条) ;第五部分为“争端的防止和解决”,包括 2条 (63 - 64

条) ;第六部分为“过渡协议”,包括 3条(65 - 67条) ;第七部分

为“机构安排 ;最后条款”,包括 6条(68 - 73条) 。

TR IPS 中的实体性质条款主要在前四部分 , 最为主

要的是前两部分。结合我国出版业的实际来看 , TR IPS 的

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:

一、加入 W TO 意味着要全面执行 TR IPS , 并按

TR IPS 的要求履行其他四个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

TP IPS 第 1 条第 3 款规定 :“成员均应将本协议提供的

待遇 ,赋予其他成员的国民。对有关的知识产权 ,‘其他成员

的国民’应理解为合乎巴黎公约 1967 年文本、伯尔尼公约

1971 年文本、罗马公约及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所规定的

标准 ,从而可享有保护的自然人或法人。就此而言 ,世界贸

易组织的全体成员亦应视为上述公约的全体成员。”按照

TR IPS 注脚②的解释 , 这里所讲的“巴黎公约”是指“保护

工业产权巴黎公约”,“伯尔尼公约”是指“保护文学艺术作

品伯尔尼公约”,“罗马公约”是指“保护表演者、录音制品制

作者与广播组织国际公约”。根据这一条款 , 全体 W TO 的

成员均应视为上述四个公约的成员。

中国目前尚未加入罗马公约。而罗马公约是一个版

权邻接权的公约 , 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出版者权 , 但是涉

及到出版业密切相关的表演者权和录音制品制作者权 ,

也是出版业所不能忽视的。中国加入 W TO , 就意味着同

时加入罗马公约 ,要履行罗马公约的义务。

此外 , 根据 TR IPS 的全文来看 , 在一些相关条款中 ,

对上述四个公约的相关规定作了实质性的修改 , 因此

W TO 成员履行上述四个国际公约还须按 TR IPS 的修改

和要求 ,而不能仅仅依据那四个公约。在上述四个公约中

与出版业相关的主要是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。因此 ,对

于出版业来讲 , 不仅要了解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的相

关规定 , 还要了解 TR IPS 对这两个公约的修改和要求的

相关内容 , 才能达到全面履行 TR IPS 的基本要求。这些

相关内容后文再作具体介绍。

二、加入 W TO 意味着有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国民

待遇原则适用范围将发生变化

TR IPS第 3条第 1款规定 :“除巴黎公约 1967年文本、

WTO、知识产权保护及
中国出版业 ●李顺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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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尔尼公约 1971年文本、罗马公约及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

已规定的例外 ,各成员在知识产权保护上 ,对其他成员之国民

提供的待遇 ,不得低于其本国国民。就表演者、录音制品制作

者及广播组织而言 ,该义务仅适用于本协议所提供的权利。任

何成员如果可能适用伯尔尼公约第 6条或罗马公约第 16 条

第 1款 (b) 项者 ,应依照规定通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

会。”这一条款是 TR IPS对国民待遇原则的主要规定。

国民待遇原则是在几乎所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给予确

认的原则 ,只是从具体内容上稍有差别。TR IPS所规定的国民

待遇原则 , 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根本区别在于其适用范

围不同。现有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绝大部分属于联合国下属的

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(W IPO) 管理 ,其成员必须是联合国的独立

国家 ,而 W TO 的成员不仅有主权国家 ,还有“独立关税区”,即

并非是主权国家、在“关税上享有自主权”的特殊地区 ,如我国的

香港、澳门地区。将来台湾地区也可以成为 W TO 的成员。因此 ,

TR IPS中所讲的可以享有国民待遇的“国民”,也包括这些成为

W TO 的成员的“独立关税区”中居住的 ,或在该区内有实际工

商营业所的自然人或法人。除此之外 ,还有过去没有参加上述四

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国家 ,在成为 W TO 成员后 ,也可以享有

四个国际公约提供的国民待遇。

这一点对于我们出版业在对外的版权和邻接权的贸易中

是很重要的 ,即在考虑伯尔尼公约的适用时 ,不仅要考虑伯尔

尼公约成员国 , 还要考虑到 W TO 成员中的非伯尔尼公约成

员 ; 在考虑罗马公约适用时 ,只须考虑所有 W TO 成员 ,而且

按 TR IPS所限定的范围去履行罗马公约 ,因为我国并未加入

罗马公约。

三、加入 W TO 意味着在我国版权保护问题上事实存在

的“双重待遇”应该结束

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与我国已参加的伯尔尼公约及有关

的双边协议 (如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) 相比 ,还存在不少

差距 ,仅在涉及外国作品时全面履行了上述公约和双边协议 ,

这就形成了对国内外公民在版权保护问题上事实存在的“双

重待遇”, 集中体现在 1992年 9月 25日颁发 , 1992年 9月

30日起施行的《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》(以下简称《规

定》)之中 ,与出版业相关的主要有 :

11编辑作品

《规定》第八条规定 :“外国作品是由不受保护的材料编辑

而成 ,但是在材料的选取或者编排上有独创性的 ,依照著作权

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予以保护。此种保护不排斥他人利用同样

的材料进行编辑。”

这里所讲的“编辑作品”,实际上准确地讲应该是“汇编作

品”。我们常见的报刊、杂志以及数据库作品等都属于“汇编作

品”。

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 :“编辑作品由编辑人享有著

作权 ,但行使著作权时 ,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。

编辑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

著作权。”

伯尔尼公约第 2条第 5款规定 :“文学艺术作品的汇编 ,

诸如百科全书、文选 ,由于其内容的选择与编排而构成知识创

作 ,在其本身不损害构成它的各个作品之版权的情况下 ,同样

受到保护。”

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与伯而尼公约第 2条第 5款的规

定是基本一致的 , 只有由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汇编而成的汇编

作品才能受到版权保护 ,对国内的汇编作品 (包括数据库) 就

是采用这一标准进行保护 ,而按这一标准 ,多数的数据库是不

能得到版权保护的。

对国外的汇编作品 (包括数据库) 符合《规定》第八条的 ,

就可以得到版权保护。这一保护条件与 TR IPS 第 10 条第

2款的规定是一致的 :“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汇编 ,无论采用机器

可读形式还是其他形式 , 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

创作 ,即应予以保护。这类不延及数据或材料本身的保护 ,不

得损害数据或材料本身已有的版权。”按照这一条件 ,多数的

数据库都有可能得到版权保护 , 大大扩大了版权保护数据库

作品的范围。

21录像作品

《规定》第九条规定 :“外国录像制品根据国际著作作权条

约构成电影作品的 ,作为电影作品保护。”

而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, 录像制品制作

者对其制作的录像制品 , 只能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并获得

报酬的版权邻接权 ,而不能享有电影作品的版权保护。

31录音制品

根据《规定》第十八条、第五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

五条、第十七条的规定 ,外国录音制品在我国可以得到版权保

护 ,录音制品制作者享有对其录音制品的公开表演权 (主要是

机械表演 ,即通过机器设备播放) 、出租权、追溯保护权、复制

权和获酬权等多种权利。

而国内的录音制品 , 只能按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的

规定 , 录音制品制作者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并获得报酬的

版权邻接权 ,而不能享有版权保护。这一规定仅与罗马公约的

要求一致(参见罗马公约第 10条和第 12条) 。

41法定许可

根据《规定》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六条、第

十八条 ,在中国著作权法中涉及报刊、表演者、录音制作者、广

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四种对作品的法定许可 (参见著作权法第

三十二条第二款、第三十五条第二款、第三十七条第一款、第

四十条第二款) , 不能适用于外国作品和外国录音制品 , 而对

于国内作品和录音制品仍然适用。

51合理使用

根据《规定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 ,在中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

条第 (九)项、第 (十一)项的规定 ,对作品的“合理使用”不能适

用于外国作品。

根据《规定》第十八条、第十二条 ,在中国著作权法第四十

三条所规定的对录音制品的“合理使用”, 不能适用于外国录

音制品。

我国加入 W TO 后 ,“双重待遇”问题将成为一个必须解决

的问题。一方面 ,目前对国内作品的保护标准在许多方面还没有

达到 TR IPS的最低要求 ,应该认真履行 TR IPS ;另一方面 ,

将会产生港、澳、台地区居民的特殊待遇问题 ,如果在我国加

栏目主持 :木 仝

中国出版与 W T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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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W TO 之前 , 可将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居民视为本国国

民 ,对其作品按国内标准保护 ,在我国加入 W TO 以后就行

不通了 , 因为香港、澳门地区现在已经是 W TO 的成员 , 台

湾地区也可以加入 W TO ,依照 TR IPS 的国民待遇原则 ,这

些地区的居民都可以象其他 W TO 成员一样享有我国的对

“外国作品”的“优惠待遇”, 同一国的公民享有两种不同的

待遇 ,显然是极不合情理的。

要想解决这一问题 ,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修改我国的

著作权法 ,使之达到 TR IPS 所要求的水平 ,取消现存的“双

重待遇”。

四、加入 W TO 意味着我国著作权法与 TR IPS 的差距

必须消除

我国现在对“外国作品”的版权保护标准基本上已达到

TR IPS 的要求。这里所讲的差距 , 是指我国著作权法与

TR IPS 的基本原则和最低要求之间存在的差距 , 即现有的

对“国内作品”保护标准与 TR IPS 之间的差距。

这些差距中与出版业相关的主要有 :

11对数据库作品的保护

如前文所述 ,我国对数国内数据库作品的保护 ,目前是依

据著作权法第十四条 , 仅对享有版权的数据和作品汇编而成

的数据库给予版权保护。这一规定虽与伯尔尼公约的要求是

一致的 , 但是不符合 TR IPS第 10条第 2款对数据库保护的

要求 ,应按照 TR IPS的要求 ,扩大对数据库的版权保护。

21对“权利限制”的限制

“权利限制”是指对权利持有人所持有的权利加以合理

的限制 ,以达到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平衡。

目前国际发展趋势不是要求对版权及其邻接权扩大限制 ,

而是强调对“权利限制”要严加限制 ,以强化对版权及其邻接权

的保护。这一点在 TR IPS第 13条中得到充分体现 :“全体成员

均应将专用权的限制或例外局限于一定特例中 , 该特例应不与

作品的正常利用冲突 ; 也不应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

利益。”这里实质上是强调了对“权利限制”的两个基本条件 ,一

是“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冲突”,二是“不应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

有人的合法利益”。这两个条件与伯尔尼公约第 9条第 2款中对

复制权限所作的规定是相同的。伯尔尼公约是允许成员国自行

立法在某些方面规定对权利的限制的 ,而 TR IPS只允许将“权

利限制”“局限于一定特例中”,这意味着伯尔尼公约所允许的某

些权利限制 ,TR IPS并没有确认 ,TR IPS对版权“权利限制”的

限制要严于伯尔尼公约。

“法定许可”是权利限制的一种形式 , 即未经版权所有

人的许可 ,可以使用作品 ,但要依法付酬。在我国著作权法

中规定的对作品的法定许可有四处 (前文已列出) , 均与伯

尔尼公约的有关规定直接冲突 ,涉及到出版业的有三处 :

(1) 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:“作品刊登后 ,除著作权

人声明不得转载、摘编的外 , 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

摘、资料刊登 ,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。”与之对

应的是伯尔尼公约的第 9条第 1款 :“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

术作品的作者 , 享有授权他人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复制其作品

的专用权。”第 10条之二第 1款 :“本联盟成员国可自行在立

法中准许通过报纸及无线广播或有线广播 , 复制报刊杂志上

关于经济、政治、宗教等时事性文章 ,以及同类性质的广播作

品 ,只要该文章、作品中未明确保留复制权与广播权。但在任

何情况下 ,均须明确指出作品的出处 ; 若未指出 ,则由保护有

关作品的国家的立法决定其应负的法律责任。”

(2) 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:“表演者使用他人已

发表的作品进行营业性演出 ,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,但应

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 ; 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

用。”与此对应的是伯尔尼公约第 11 条第 1 款 :“戏剧、戏剧

———音乐及音乐作品的作者 ,享有专有权以授权 :

①以任何方法或方式公演其作品 ;

②将其作品的演出向公众作任何传播。”

(3) 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:“录音制作者使用他

人未发表的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, 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,

并支付报酬。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制作录音作品 ,可以

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 ,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 ;著作权人

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。”

与之对应是伯尔尼公约第 13 条 :

“11对于已授权录制其作品的音乐及曲词作品的作者 ,

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对其再度授权录制的专用权予以保留

或附加条件 ;但这仅仅适用于保留或附加条件的该国 ,同时在

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损害有关作者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。⋯⋯

21 按照 1928 年 6 月 2 日罗马文本及 1948 年 6 月26

日的布鲁塞尔文本第 13 条 (3) 款的规定 , 在某一国内制成

的音乐作品的录制品 , 在该国国内再录制时无须取得有关

作者的同意 ,直至该国受 1971 年文本约束后两年为止。

31按上述 1、2 两款制成的录制品 , 如果未取得另一国

有关方面的准许而输入该国 , 因而被视为侵犯版权的录制

品 ,则应予扣押。”

“合理使用”是权利限制的另一种形式 , 即可以不经版

权所有人的许可 ,以合理的方式使用作品 ,也不必向版权所

有人付酬。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涉及“合理使用”的有第二十

二条和第四十三条。

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列举了十二种“合理使用”, 其中

(三) 、(四) 、(七) 、(九) 、(十一) 均与伯尔尼公约的有关规定

直接冲突 ,与出版业相关的是 (三) 、(四) 、(九) 、(十一)项 :

“(三) 为报道时事新闻 ,在报纸、期刊、广播、电视节目

或者新闻记录影片中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”, 与之对应的是

伯尔尼公约第 10 条之二 , 第 1 款前文已引述 , 第 2 款为 :

“为报道时事之目的 , 以摄影、电影、有线或无线广播等方

式 , 在符合报道目的的范围内复制所报道的时事中的文学

艺术作品、并向公众传播的条件 ,均应由本联盟成员国自行

以立法加以确定。”第 9 条前文已引述。

“(四)报纸、期刊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

纸、期刊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已经发表的社论、评论员文章”,与

之对应的是伯尔尼公约第 10条之二(前文已引述) 。

“(九)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”,与之对应的是伯尔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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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约第 11条第 1款(前文已引述) 。

“(十一) 将已经发表的汉族文字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

字在国内出版发行”, 与之对应的是伯尔尼公约第 9 条第 1

款、第 2款(前文已引述) 。

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 :“广播电台、电视台非营业性播放

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 ,可以不经著作权人、表演者、录音制作

者许可 ,不向其支付报酬。”与之对应的是伯尔尼公约第 11条
(前文已引述) 、第 11条之二 :

“11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专有权以授权 :

(1)广播其作品 ,或以任何其他无线电传送信号、音、像的

方式将作品传播给公众 ;

(2) 原广播组织之外的广播机构 ,将其作品以有线传播方

式向公众传送 ,或向公众重播 ;

(3) 以扬声器向公众传播或以同类传播信号、音、像的工

具传播其作品。

21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以立法规定执行上款所述权

利的条件 ,但有关条件仅适用于该立法国本国。有关条件在任

何情况下均不得损害作者的精神权利 , 也不得损害作者取得

公平报酬的权利。”

我国著作权法对于“权利限制”的规定过多、过宽 ,这是显

而易见的。即使仅按伯尔尼公约的要求来修改对国内作品的

“权利限制”的条款 ,对国内的有关行业 (包括出版业) 都会产

生较大的影响和冲击。如 :对上述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的修改

意见已在人大常委会上及有关行政部门中引起激烈的争议 ,

就是一明显的例证。如果直接按 TR IPS的要求来修改 ,其影

响和冲击更是可想而知的。

31录音制品的保护

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:“录音录像制作者

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 , 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并获得报

酬的权利。”与之对应的是第四十六条第(五)项规定的对侵害

此项权利应承担的法律责任。这是国内录音制品可以享有的

版权邻接权的保护的全部内容。

而根据 TR IPS第 9条第 1款 ,第 14条第 2款、第 4款、

第 5款、第 6款的规定 ,录音制品制作者对其录音制品享有以

下多种权利 :

(1)复制权

TR IPS第 14条第 2款规定 :“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权

利许可或禁止对其作品的直接或间接复制。”
(2)出租权

TR IPS第 14条第 4款规定 :“本协议第 11条有关计算

机程序之规定 ,原则上适用于录音制品制作者 ,适用于成员域

内法所确认的录音制品的任何其他权利持有人。”

TR IPS第 11条是有关计算机程序和电影作品享有出租

权的规定 , 但是只允许版权所有人享有 , 不包括版权持有人 ,

而录音制品的出租权不仅允许录音制品制作者享有 , 而且允

许其他合法的权利持有人享有 ,其适用面更宽。
(3)追溯保护权

TR IPS第 14条第 6款规定 :“伯尔尼公约 1971年文本

第 18条应在原则上适用于表演者权及录音制品制作者权。”

伯尔尼公约 1971年文本第 18条是一个“追溯保护”的

条款 , 其第 1款规定 :“本公约适用于在其生效之日在来源国

尚未因保护期届满而进入公有领域的一切作品 , 直至作品的

保护期届满为止。”这就是说 ,对于新参加该公约的国家而言 ,

对其他成员国仍在以版权保护的作品 ,也要给予“追溯保护”,

不能因该作品之前已经在本国进入公有领域而不再给予版权

保护。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国出版业等有关产业界的重视 ,

对于那些并非伯尔尼公约的成员、但却是 W TO 成员的作品

和录音制品 ,在我国加入 W TO 以前 ,进行自由复制和发行是

合法的 ,而当我国加入 W TO 以后 ,再继续复制、发行这些曾

经是合法的出版物就变成非法的了。

(4)公开表演权

TR IPS第 9条第 1款明确规定 :“全体成员均应遵守伯

尔尼公约 1971年文本第 1至 21条及公约附录。”

依据伯尔尼公约第 11条、第 11条之二第 1款(前文已引

述) , 音乐作品及其他文学艺术作品均享有公开表演传播权 ,

这种表演包括演员现场表演和通过机械设备的机械表演 , 对

于录音制品来说 ,可以视为是上述作品的物质表现载体形式 ,

其表演主要是指机械表演 ,对其公开表演权的保护 ,主要是针

对上述作品的 ,而并非仅对录音制品本身。

根据 TR IPS的要求 , 对录音作品的保护相当于对其他

作品的版权保护 , 而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对录音制品的保护仅

是一般版权邻接权的保护 ,两者间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。

五、加入 W TO 意味着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将大

大加强

TR IPS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一个主要区别 ,就在

于它对知识产权的执法作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规定 , 强化了

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 , 这在其他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是少见

的。

W TO 把对有形货物贸易的制约机制 , 引入知识产权保

护和履行 TR IPS , 更增加了履行 TR IPS 的强制性和压力

感。如果某个成员不能认真履行 W TO 的各个协议 (包括

TR IPS) ,将会引致包括货物贸易在内的多种交叉制裁 ,这是

每个成员不能不认真考虑和对待的。

TR IPS 中规定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措施主要有

制止“即发侵权”的规定 (第 50条第 3款) , 采取制止侵权的

“临时措施”(第 50条) ,规定“法定赔偿额”(第 45条) ,加强保

护知识产权的“边境措施”(第 51 - 60条) ,多种具体的“行政

与民事程序及救济”(第 42条 - 49条) 等 ,这些都是我们在修

改相关的知识产权法中必须认真借鉴、采用的。这些执法措施

的采取和实施 ,必将会大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 ,有

效地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。

加入 W TO , 全面履行 TR IPS , 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

及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行业无疑是提出了新的挑战 , 但对

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有关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创造了良好的机

遇 ,当然对那些忽视知识产权保护的人来讲 ,更增加了侵权或

被侵权的可能 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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